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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办：太原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六日

为生态环境监测法治化注入新动能

市执法队举办《生态环境监测条例》专题培训

为全面贯彻实施国务院《生态环境监测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

例》），切实提升生态环境监测监管法治化、专业化水平，持续巩

固第三方环 保服务市场

专项整治成 果。太原市

生态环境保 护综合行政

执法队举办 了全市“学

习宣传贯彻 《生态环境

监测条例》 提升执法效

能”专题培训,组织全市执法人员 50 余人，市重点排污单位、第

三方监测机构以及机动车尾气检测机构，共计 300 余家单位参加

了培训，共同经历了一堂生动的法治实践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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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次培训授课采取理论讲解、案例研讨与互动交流相结合的

方式，确保了培训的针对性与实效性。紧密围绕当前生态环境监

测监管的核心任务与实际需求，从五个维度系统、科学设置了培

新课程。重点针对《条例》的立法背景、核心制度进行全面解读；

深入剖析监测数据弄虚作假的典型手段与执法案例；详细阐释排

污单位自行监测的法定义务与合规路径；明确技术服务机构的行

为规范与法律责任；专题讲解行刑衔接的实务操作。授课内容既

有法理层面的深度剖析，又有实践层面的操作指导，为参训人员

深刻把握《条例》精神实质与核心要求，夯实各方主体责任，规

范开展监测工作，提供了工作指引。

授课经过两天的紧张学习，培训取得了多方面的积极成效：

一是法治意识显著增强。通过对《条例》的系统学习，参训

执法人员、企业及服务机构负责人进一步明确了法律赋予的职

责、划定的红线及违法的代价，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氛围更加浓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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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是专业能力得到提升。执法人员对监测数据造假行为的识

别能力、现场调查取证技巧和法律适用精准度有了实质性提高，

为实施更精准、更有力的监管执法储备了知识技能。

三是主体责任更加明晰。排污单位对建立健全自行监测质量

体系、技术服务机构对坚守独立公正执业底线有了更清晰的认

识，推动了从“被动合规”向“主动履责”的转变。

四是协同共识有效凝聚。培训强化了生态环境部门与市场监

管、司法等部门在信息共享、联合惩戒等方面的协同理念，为构

建更加紧密的监管合力奠定了基础。

下一步，太原市将以此次培训为新的起点，持续深入推进《条

例》的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。执法部门将坚持以《条例》为标尺

和武器，继续保持对监

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

“零容忍”的高压态

势，强化日常监管与专

项执法。同时，将积极

引导和督促技术服务

机构、排污单位自觉落

实主体责任，加强行业自律与内部管理，共同维护公平诚信、健

康有序的生态环境监测市场秩序，为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

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可靠的监测数据保障。


